
疫 苗 特 性 & 注 意 事 項 

 卡介苗(BCG) 

 

 小兒麻痺口服疫苗(OPV) 

 

 麻疹疫苗(MV) 

 

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(MMR) 

 

 水痘疫苗(Var) 

 

 黃熱病疫苗 

 

 

 B 型肝炎疫苗(rHepB) 

 白喉百日咳破傷風混合(DPT) 

 日本腦炎疫苗(JE) 

 流行性感冒疫苗(Flu) 

 破傷風減量白喉混合(Td) 

 白喉破傷風混合(DT) 

 A 型肝炎疫苗(HepA) 

 注射式小兒麻痺疫苗(IPV) 

 b 型嗜血桿菌(Hib) 

 肺炎雙球菌疫苗 

 狂犬病 

 霍亂 

 流行性腦脊髓膜炎 

 多合一疫苗 

活性→活性 

 可同時接種，如不同時接種最少要間隔一個月。 

 接受一般肌肉注射免疫球蛋白治療或 HBIG 者，應間隔三個月後再接種 MV、MMR 或 Var 疫

苗。 

 輸過血(Washed RBCs 除外者），應間隔六個月後再接種MV、MMR或 Var 疫苗。 

 曾靜脈注射血漿、血小板製品或靜脈注射高劑量免疫球蛋白治療時，應間隔十一個月後再接

種MV、MMR或 Var 疫苗。 

不活化→不活化 

 可同時接種或間隔任何時間接種。 
 JE 與 DTP 要間隔一個月。 

活性→不活化 

 可同時接種或間隔任何時間接種。 
 霍亂疫苗與黃熱病疫苗應間隔三週以上。 

提前接種 

 白喉百日咳破傷風混合、小兒麻痺最早可提前到一個半月時接種。 
 麻疹、MMR、日本腦炎最早可再提前一個月。 

接種間隔 

☺ B 型肝炎前兩劑間隔至少四週(可容許提前二、三天)，第三劑可提前一個月以內。 

☺ 小兒麻痺、白喉百日咳破傷風混合前三劑間隔至少一個月，第四劑與第三劑至少間隔六個月。

☺ 日本腦炎前兩劑間隔兩週不宜再縮短，第三劑與第二劑至少間隔六個月。 

斗六市衛生所製  05-5345140；05-5322226。 


